附件1
广元市水利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

工作的通知

（公开征求意见稿）
按照《四川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工作的通知》（川水函〔2025〕422号）要求，为切实压紧压实建设项目质量监督责任，防范和化解质量重大风险与隐患，全面构建大质量管理体系，进一步保障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现将我市质量监督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分级职责，压实各方责任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是水行政主管部门重要行政职能，根据《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和《政府投资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操作指南(试行)》等相关要求，市、县（区）按以下监督范围依法依规组织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工作。按照《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规定，各县（区）水利局负责本辖区水利工程管理，具体履行水利工程建设行业日常监管职责。质量监督工作不代替辖区内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管职责，不代替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其他等参建单位的具体质量管理工作。 

（一）市级监督范围
1、负责监督省厅已明确的以下新建、改建、扩建、除险加固等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实施的水利工程。

（1）省级监督以外的大型水利工程； 

（2）中型水库（水闸）；

（3）3级及以上堤防；

（4）坝高70米以上的小型水库；

（5）跨县（区）水利工程；

（6）市本级直接实施的水利工程。

2、其他水利工程。

（7）中型及以上灌区工程;

（8）日供水10000吨及以上农村供水工程;

（9）广元经开区实施的水利基本建设工程。

（二）县级监督范围

各县（区）水利局负责省、市监督以外的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实施的水利工程。

二、坚持分类施策，全面加强监管
各县（区）水利局要全面梳理本辖区内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实施的新建、扩建、改建、除险加固等各类水利工程，按照分级管理原则，由相应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质量监督，分门别类确定监督方式和监督重点，确保工程建设项目质量监督全覆盖、监管无盲区。对于其他类型的水利建设项目，各县（区）水利局要督促相关责任主体落实责任，实行差异化监管，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三、强化能力建设，确保监督实效
各县（区）水利局、广元经开区农业农村工作局要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督促建设单位（项目法人）及时到有关质量监督机构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主动接受质量监督。要建立健全质量监督机构，加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队伍建设，充实监督力量，强化监督能力培训，有效提升监督水平。要进一步发挥质量监督实效，鼓励通过聘请专家、专业监督检测机构或购买第三方技术服务等开展相关工作。对监督检查、巡察或其他途径得到的相关违法线索依法开展调查、移交和处理等工作，将有关信息及时推送至水利建设市场监督平台，计入企业信用档案管理。

四、平稳协调对接，有序统筹推进

各县（区）水利局要担当作为，主动协作配合、做好工作衔接。本通知印发后，新开工项目的质量监督工作按本通知要求实施，已办理质量监督手续的项目由原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继续履行监督职责。《广元市水利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施工现场安全监督分级分类管理责任》的通知（广水函〔2023〕28号）同时废止。有关未尽事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等规定执行。国家、省、市另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